臺中市辦理特殊境遇家庭扶助審核作業須知
(部分規定)修正總說明

[bookmark: _GoBack]	臺中市辦理特殊境遇家庭扶助實施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係依據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十五條規定訂定。為加強照顧特殊境遇家庭福利，扶助特殊境遇家庭解決生活困難，契合實務審查需求，爰擬具本計畫部分規定修正草案，修正重點如下：

1、 新增扶助對象申請子女相關津貼應每年重新認定之文字。(增列第陸點第一項第三款)
2、 新增同一案情申請補助一次為限之說明與依據中央政策調整、修正計畫中其他福利補助名稱。(修正第陸點第二項、第三項與第五項)
3、 修正實施計畫附表，包括：臺中市特殊境遇家庭扶助補助標準及所附資料一覽表與臺中市特殊境遇家庭緊急生活扶助-第四款案件審查核發標準表。
4、 修正審核作業須知，新增兒童托育津貼申請就讀之幼托園所認定說明，傷病醫療補助需備文件增列自費項目使用證明書與保險切結書。(增列於第肆點第三項第七款與第肆點第四項第五款)
5、 修正本計畫溯自一O八年十月起生效之規定。(修正於第拾捌點)
